本科毕业生档案整理注意事项
本科毕业生档案主要包括以下材料：
（１）中学档案材料：入团志愿书、高中学籍卡、高考报名登记表、高考体检表等；（２）大学档案材料：入学登记表/学籍表、毕业生成绩单、高校毕业生登记表、健康卡、实习评价表、报到证/就业通知书（白色联）、在校期间奖惩材料、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助学贷款材料等。
本科毕业生档案归档的流程：
辅导员以学院（部）为单位到档案馆领取毕业生档案袋、密封条、奖惩材料和助学贷款材料，其他材料到相关单位领取（见通知的附件1）
具体流程如下：
1.认真检查每一位学生的材料是否收集齐全，然后将材料按档案袋封面目录分类及排序，整理好后装入学生个人档案袋，装袋时避免档案材料漏装、错装；依据归档材料准确填写学生档案袋封面各栏信息，注明材料的份数（如1、2、3等），封面注明的份数与袋内材料份数一致，不要打“√” ；
2.登录广西师大档案馆主页，登陆“学生档案信息管理系统”，录入学生档案材料信息并打印“毕业生档案材料移交登记表”一式两份；
3.检查确认 “毕业生档案材料移交登记表”以及每份档案袋的人名、档案材料内容等没有漏装、错装，正确齐全；
4.贴封条，密封有档案去向、正常按时毕业的（成绩单上最后一页有“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授予该生XX学士学位”字样）和应届考取外校研究生的）的毕业生档案袋，并在封口处密封条上面盖学院章；留本校读研和延期毕业（成绩单上最后一页无“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授予该生XX学士学位”字样）的学生档案袋不用密封，档案没有去向的请在“毕业生档案材料移交登记表”备注“留校读研”或“延期毕业”；
5. 请将密封好、有档案去向的和未密封、不需转出的两类毕业生档案分别按专业、班级及学号（从小号到大号）排列，数好总份数，与 “毕业生档案材料移交登记表”（一式两份，辅导员和整理档案的学生干部签字，盖学院章）一并移交给学生档案室。
温馨提示：
（1）往届的《高校毕业生登记表》需要替换，新的放档案袋，密封；旧的不放档案袋并回收到档案馆。往届毕业生档案袋按要求请跟应届毕业生的档案袋一起移交到档案馆。 
（2）请各学院将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的党员材料用广西师范大学党员发展材料袋装好，密封后盖学院党委骑缝章，再放入学生档案袋，积极分子的材料不放。 
（3）往年退档情况：归档材料不符合归档要求，如《高校毕业生登记表》等材料签字与盖章手续不完整；错装档案，如把李四的档案装入张三的档案袋；档案接收地址不详、电话号码不对或地址与接收单位不一致；档案接收地没有档案保管资质而被迫退回来，如xxx中学/公司；在北京、上海、深圳、天津、杭州等地工作但没有户籍。
（4）档案袋拿回学院前和移交归还给档案馆913室后都得辅导员亲自在《2021届毕业生档案材料签领、归档表》上签名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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